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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市场虾米虽多
拥有“身份证”的不多见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称，目前正采取相关措施逐步规范虾米市场
本报记者 孙川

调查：

7家虾米批发商，只有1家曾有检测证
“从网上看到，好多城市曝出虾米批发商不能提供检验检测证等有效

证件，就相当于没有合格证，那该怎么辨别呀？”28日，市民张女士拨打本
报热线称，自己买的虾米“好像也没有检测证，是不是不合格呀？”

28日，记者调查采访东营水产市场的7家有虾米批发业务的
批发商发现，除一家批发商表示之前曾经可以提供检验检测证
外，大多数批发商都表示无法提供检测证。而这家原本可以出具
检验检测证的批发商现在也已经无法出具了，“之前有一段时间
给一家大型超市供货，他们要求必须提供检验检测证，老板就去
进货的地方开了检测证。”一家水产批发商店的销售人员说。

多家虾米批发商表示，店内批发的虾米大多是从海边进的
货，大部分都是渔民自己将捕捞上来的虾晾晒、烘干、去皮等经
简单加工后形成，这些供货商根本无法出具检验检测报告等证
书、文件。记者在一家店里看到，批发的虾米装在纸箱子中，里面
只有一层塑料袋，箱子外面没有关于虾米生产的任何信息。

据了解，根据食品索证索票制度，为保证食品质量安全，食
品经营户在订货时，必须向供货方索取有关证照和票据，作为证
明食品来源渠道合法、质量安全可靠的凭证。根据这一制度的规
定，虾米经销商前来批发虾米时，批发商需要向经销商出具检验
检测证等相关票据，但是不少批发商表示，做生意这么久，索要
检验检测证等相关证件的还真不多。

部门说法：

将进行抽检，其现状或将改变
东营市食药监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虾米是一种比较特

殊的农产品，因此其监管也比较复杂。“虾米的生产主要分两种，一种是生
产厂家生产的，另一种是渔民自己简单加工的。”该工作人员介绍，生产厂
家生产的一般都是证件齐全，比较规范，但是这些由渔民加工的虾米就比
较难监管，“渔民生产的这些虾米很难对其进行规范，因此基本不具有检
验检测证等相关证件，但是这种虾米在市场上的量却不小。”

“最近在虾米这类商品上发现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色素等添加剂超
标等情况。”该工作人员介绍，一般是一有发现就立即责令相关商家整改，

“让批发商家证明来源地、提供相关证件等则非常困难。”
据介绍，这一存在多年的现状将随着东营市食药监局推进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场质量安全监管行动的开展而有所改变，“目前实施的这一对食
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推进活动，就是通过政策规范倒逼食用农产品
相关证书、票据的完善。”该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对虾米这一商品，将主要采用两种措施，一是全面推行“一票通”，
“根据已经出台的《推进办法》，对不能提供产地证明的食用农产品，包括虾米
在内，将入场时实行批批检测，检测合格的产品将从批发商开始实施一票通，
这一票据将标明产品产地、质量检测情况等信息。”该工作人员介绍，同时，食
药监部门还将加强对虾米等各类食用农产品的抽检，一旦发现不合格、“没身
份证”的食用农产品，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任小杰 通讯员 于霞 王红) 17岁，正值花季年华，应
该每天穿梭于校园，为自己美好的明天奋斗，而广饶县大码头镇的小美(化名)却因肚
子异常增大，来到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就诊。

妇科副主任医师胡长菊接诊了小美，并为小美做了详细的查体，结合辅助检查，
诊断为盆腔巨大包块，大小约为24cm×36cm。考虑病变来源于卵巢，胡大夫向小美父
母详细地介绍了病情，建议尽快手术治疗。

为了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该院妇科医务人员组织了病例讨论，并制定了详细的
治疗方案。在充分完善术前准备的前提下，医生为小美实施了剖腹探查术，术中见盆
腔中有大量黄色粘稠液体，约3000毫升，右侧卵巢也明显增大。快速病理诊断为(右侧
卵巢)粘液性囊腺瘤。手术过程顺利，小美的腹围由术前的92厘米一下子“瘦”到了69

厘米。小美“肥胖”的谜底解开，也让小美的家人松了一口气。
据了解，盆腔内巨大包块大于20厘米的情况非常罕见，可造成手术期并发症的发

生率升高。在巨大盆腔包块切除术中，手术剥离困难、失血过多和周围器官损伤等问
题多见，腹腔压力骤降易发生休克。

该院妇科医务人员也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关注健康要从日常生活细节做起，注意
观察身体为我们发出的危险信号。如果身体出现异常应及时就医，做到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

17岁女孩肚子里的巨大瘤块

让其腰围粗了20多厘米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王超) 2013年4月，被告李某某、孟某等人编造理由，声
称在林某所经营的烧烤店食用烤肉后中毒，并以此为由闹事。双方交涉未果，李
某、孟某等人对烧烤店物品进行打砸，然后又将店老板林某等人打伤。近日，李某、
孟某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2013年4月11日凌晨1点多，被告人李某、孟某伙同王某(另案处理)等人经预谋
后，窜至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林某经营的烧烤店，虚构食用该店烤肉后中毒的事
实，并以此为由闹事。经与林某交涉未果后，李某、孟某以及王某等人持砍刀、木棍
将烧烤店的玻璃、餐具等物品砸坏后离开。

后被告人李某、孟某以及随后纠集的谢某等人数次返回烧烤店。陆续将该店
的卷帘门、铝合金门窗等物品砸坏，并将停在某修车店门口待修理的一辆轿车砸
坏。烧烤店店主林某、扈某乘坐由张某驾驶的轿车与李某驾驶的轿车相遇，并在西
四路相互追赶。当行驶至西四路与淄博路路口附近时，李某驾车撞向林某等人乘
坐的汽车，林某车辆受损。

这时，谢某等人亦赶至现场，几人形成对峙。林某、张某被对方人员持砍刀、木
棍打伤，其轿车受损。经鉴定，林某、张某的损伤程度均为轻伤，其乘坐的轿车估计
损失将近2万元；林某经营的烧烤店卷帘门、铝合金门窗等物品的估计损失将近
3000元。2014年，李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李某协助公安机关将孟某抓获。2014年5

月，被告人李某亲属与林某、张某、王某达成赔偿协议，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取
得谅解。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孟某无事生非，随意殴打他人、任意损毁他人财
物，致二人轻伤、财物损毁价值2 . 4万余元，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系共同犯
罪，二被告人均积极参与，且多名同案犯在逃，故不宜区分主从犯，但可根据各被
告人所起的具体作用在量刑时酌情予以区分。同时，李某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
犯，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遂依照相关法规，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李
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孟某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
一审宣判后，两名被告提出上诉。

东营中院二审审理认为，李某、孟某伙同他人敲诈不成又滋事生非，持砍刀、
木棍砸毁被害人店门玻璃及日常生活经营用品；为泄私愤又纠结他人，数次至被
害人店铺、滋事生非，开车追赶撞击被害人所乘车辆，并殴打他人致人轻伤。综上，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讹钱不成，砸店打老板

两男子因寻衅滋事获刑

近日，不
少 地 市 曝 出

“虾米批发商
不能提供检验
检测证等有效
证件”的情况。

“东营的好像
也没有，是不
是不合格？”28
日，市民张女
士拨打本报热
线称，自己买
的虾米“好像
也 没 有 检 测
证”。对此，记
者到东营市水
产市场进行了
调查采访。

批发市场上多数虾米批发商都无法提供检验检测证。
本报记者 孙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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